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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所有  認可人士 

註冊結構工程師 

註冊岩土工程師 

註冊檢驗人員 

註冊一般承建商 

註冊專門承建商 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

先生／女士： 

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年》  
修訂事宜  

為 配 合 建 築 業 的 發 展 和 迎 合 《 恒 載 及 外 加 荷 載 作 業 守 則 2011
年 》 （ 下 稱 “ 守 則 ” ）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， 本 署 已 檢 討 部 分 守 則 的 規 定 ， 並 已

作 出 修 訂 。 守 則 的 修 訂 由 本 信 發 出 日 期 起 即 時 生 效 ， 如 已 獲 批 准 的 建 築

圖則已採用先前守則的規定，則呈交的修訂圖則不受此限。  

有關的修訂已上載屋宇署網站（www.bd.gov.hk），並會納入守

則日後的版本內。  

建築事務監督  

（助理署長／拓展 (2)李潤財   代行）

2016年8月26日   



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年》的修訂 
( 2016年8月26日 ) 

項目 條款／

圖表 
編號 

現行版本 修訂 備註 

1. 表 3.5 新增註 1，將《建築物（建造）規

例 》 所 訂 條 文 ， 即 “ 小 外 加 荷

載 亦 可 按 照 認 可 的 工 程 原 理 而 釐

定”，納入本守則。  



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年》的修訂 
( 2016年8月26日 ) 

2. 表3.8 中文譯本修訂。

第 7A 及 7B 類別的 qk 列於表內，以代

替原來的註腳。  

3. 表 3.8 先前錯印為 0，現修正為 1.5。  

4. 表 3.8
註腳  

輕 質 簷 篷 及 混 凝 土 簷 篷 的 qk 列 於 表

內，以代替原來的註 2。  
原來的註 1 及註 2 由新的註 1 及註 2 取

代。  



《恒載及外加荷載作業守則2011年》的修訂 
( 2016年8月26日 ) 

5. 表 3.9 由 於 大 型 伸 出 的 窗 台 已 不 常 見 ，

所以刪除“伸出的窗台”一項。  

6. 表 3.9 由 於 冷 氣 機 平 台 與 冷 氣 機 遮 簷 兩

者 的 小 外 加 荷 載 相 若 ， 所 以 新

增“冷氣機平台”一項。   

7. 第

3.8.1.2
條 

3.8.1.2 不預期會有人群聚集的地方

的 例 子 包 括 作 住 用 用 途 的

地 方 、 辦 公 室 、 樓 梯 和 樓

梯平台。 

3.8.1.2 不 預 期 會 有 人 群 聚 集 的 地

方 ， 例 子 包 括 建 築 物 內 部

作 住 用 用 途 、 辦 公 室 、 樓

梯及樓梯平台的地方。 

說明：       - 更改項目  

澄清第 3.8.1.2 條的規定涵蓋建築

物 內 部 作 住 用 用 途 的 地 方 、 辦 公

室 、 樓 梯 及 樓 梯 平 台 ， 而 第

3.8.1.3 條 的 規 定 則 涵 蓋 外 部 露

台 、 樓 梯 及 樓 梯 平 台 （ 包 括 作 住

用用途的地方及辦公室）。  




